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具体方案及融资产品

    为进一步推动中原银行（以下简称我行）小企业客户批量营销，依托政府采购良好的政策和信用环境，提高对政府采购供应商的融资服务水平，我行制定了《中原银行小企业政府采购贷款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原银行小企业政府采购贷款业务操作规程》。

    我行所称政府采购贷款业务（以下简称“政采贷”）是指在政府采购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下，我行根据政府采购中标通知书或合同，以政府财政支付资金为主要还款来源，通过封闭回款路径等方式，为中标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服务。具体方案如下：

1、 准入条件

（一）具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及其他有效证件，且在有效期内；

（二）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

（三）在申请政府采购活动前３年内没有重大违规行为，主要管理人员没有职业犯罪的记录；

（四）具有良好的履行合同能力和履约记录；

 （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具有良好的信誉。

二、授信用途

政采贷业务授信只能用于借款企业在政府采购履约过程中的资金周转，严禁挪作他用。

三、授信额度

单笔单批额度根据借款企业提供的中标通知书和政府采购合同确定，原则上不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须扣除相应的预付款）的 70%，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含）。

四、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应与中标通知书或采购合同中约定的结算周期、付款方式等相匹配。原则上,最长不得超过1年（含），经有权审批机构审批同意的除外。

五、担保方式

借款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放款前应完成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手续。同时,可根据第一还款来源情况要求借款企业提供其他附加担保以缓释风险，如第三方企业连带责任保证、房产抵押等。

六、贷款利率

按照收益覆盖风险和成本的原则，实行差别化风险定价。

七、还款方式

还款方式应尽量与借款企业资金周转情况、政府采购合同回款进度相匹配，可采用按月付息到期还本、等额本金、等额本息等还款方式。

贷款利率及手续费的融资优惠措施

1、 贷款利率

    按照收益覆盖风险和成本的原则，实行差别化风险定价。对履约记录良好、信用资质较高的小微企业，我行将给于贷款利率定向优惠政策，且无其他额外手续费。我行小微信贷额度为每年单列专项额度，确保授信批复后能及时放款。

2、 授信额度

    单笔单批额度根据借款企业提供的中标通知书和政府采购合同确定，原则上不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须扣除相应的预付款）的 70%，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含）。

三、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应与中标通知书或采购合同中约定的结算周期、付款方式等相匹配。原则上,最长不得超过1年（含），经有权审批机构审批同意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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